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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项目合同

项目名称:2025 年度来宾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项目

项目编号：LBZC2025-G3-990048-GXJZ

分标名称：2025 年度来宾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项目（武

宣县、金秀县、合山市）

分标号：03 分标

(甲方):来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乙方):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签订合同地点:来宾市

签订合同时间:2025 年 05 月 19 日

6dbfe9bb3e3440ba82b79a8b5d31c024

hx0bff58fb9ec84c3982f01a880ae42407



2

《2025 年度来宾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项目合同书》

采购计划号：LBZC2025-G3-00307-002-003 合同编号：LBZC2025-G3-990048-GXJZ

采购人（甲方）：来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供应商（乙方）：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2025 年度来宾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项目 项目编号：LBZC2025-G3-990048-GXJZ

签订地点： 广西来宾市 签订时间： 2025 年 05 月 19 日

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是/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

招标文件规定条款和乙方投标文件及其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1.服务项目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承担《03 分标：2025 年度来宾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项目（武宣县、金

秀县、合山市）》服务项目实施工作，合同金额（人民币）： 采购预算金额 884800.00 元*中标

折扣率 79% =698992.00 元（陆拾玖万捌仟玖佰玖拾贰元整）。

2.合同合计金额包含乙方完成本项目所有工作任务（出具成果文件）所需的一切费用（含完

成项目过程中所需的劳务、技术服务费、交通差旅费、资料印刷费、调研、材料、设备、仪器、

运输、检测与试验、安全警戒、评审、咨询、会务、管理、保险、税费、利润等费用，以及合同

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等的一切费用等各种费用在内）。合同价不因任何因素

而调整。

3.本次项目采用抽样人员随机、抽样对象随机、双随机开展抽样工作。

4.乙方在开展服务工作前，须根据本项目合同检测任务所需的检测能力扩增检测项目。

第二条 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及服务内容必须与投标文件承诺相一致，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还必须符

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但有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必须符合其他强制性标

准的规定。

第三条 权利保证

1.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可为乙方提供相关资料等。

2.乙方应按规定时间节点内完成项目工作。

3.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著作权或其他权利。

4.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项目实施工作有关技术资料。

5.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何合同条文、规格、计划、

图纸、样品或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

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https://www.gcy.zfcg.gxzf.gov.cn/gaea/api/project/flow/redirect?projectId=7209319465307603034&newUrl=https://www.gcy.zfcg.gxzf.gov.cn/micro-app-back-index/blank?_flow_type_=agency&_flow_projectId_=7209319465307603034&_jump_page_type_=project_procurement_management_flow&_app_=zcy.procurement&oldUrl=https://www.gcy.zfcg.gxzf.gov.cn/project-center/_procurement_/project-result-detail/7209319465307603034
6dbfe9bb3e3440ba82b79a8b5d31c024



3

6.乙方所交付的技术成果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第四条 交付和验收

1.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开始提供服务，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服务地点：

来宾市内甲方指定地点。

2.乙方应按投标文件的承诺向甲方提供相应的服务，并提供所服务内容的相关技术资料。

3.乙方提供不符合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成果，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4.乙方完成服务后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进行验收，甲方应在收到通知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验

收，逾期不开始验收的，乙方可视同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验收单并加盖采购人

公章，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5.甲乙双方应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双方合同、投标文

件验收。

6.甲方在初步验收或者最终验收过程中如发现乙方提供的服务成果不满足投标文件及本合

同规定的，可暂缓向乙方付款，直到乙方及时完善并提交相应的服务成果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方可办理付款。

7.甲方验收时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的，乙方应自收到甲方书面异议后五个工作日内及时予以

解决，否则甲方有权不出具服务验收合格单。

第五条 服务、质量保证期

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招标文件和本合同所附的《抽检工作方案》，为甲方提供

技术服务。

第六条 付款方式

1.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已开始实施工作的，甲方应根据乙方已

进行的实际工作量给予适当的补偿。

2.付款方式：财政性资金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规定程序办理，合同签订后 30 个工作日内，

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金额的 50%，完成所有抽检任务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 50%的合同金额。

2.1 乙方须按甲方要求进行抽样检验。抽检不合格率不得低于 3.5%。若乙方达到工作要求，

则甲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若乙方未达到工作要求，则甲方按比例支付部分合同金额（最少不低

于中标金额的 80%）。实际支付的合同金额比例与工作要求的对应关系见下表。

食品抽检不合格率 实际支付中标金额比例

3.5%（含）以上 100%

3.0%（含）—3.5%（不含） 95%

2.5%（含）—3%（不含） 90%

2.0%（含）—2.5%（不含） 85%

2.0%以下 80%

2.2 乙方自收到合同款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按合同款项开具等额发票给甲方。

第七条 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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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无履约保证金。

第八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原因外，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的，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

金。每推迟一天按合同金额的 3‰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累计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10%。

2.乙方提供的服务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者诉讼，均由乙方负责交涉

并承担全部责任。

3.甲方延期付款的，每天向乙方偿付延期款额 3‰滞纳金，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延期款额

5%。

4.由于甲方的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如期履行的，双方可根据具体情况顺延合同的履行期，对乙

方因此遭受的损失，甲方应予以补偿。

第十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

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十一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

协商不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委托代理人签字的需后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者补充的，须经财政部门审批，并签书面补充

协议报财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三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

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四条 合同组成及解释

1.本项目的采购文件（含采购答疑）、符合采购要求的投标文件、甲方确认采购要求、本合

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签章确认的协议或其他文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若合同组成文件之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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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以下排列顺序为合同组成文件之间的优先解释顺序：

（1）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签章确认的协议或其他文件；

（2）甲方确认的采购要求；

（3）合同附件；

（4）中标或成交通知书；

（5）采购文件(含答疑)；

（6）符合采购要求的投标文件；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8）其他合同文件。

2.前述文件应认为是互为补充和解释的，但如有互相矛盾之处，以前述文件所列顺序作为其

优先解释的顺序，但如果某一文件对甲方权利维护更有利或对设计工作有更高、更严格要求的以

该文件内容为准。

3.前述各项文件包括双方就该合同组成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项文件的，应以

最新签署的为准。

第十五条 通知与送达

1.本协议项下对合同一方对另外一方的任何通知或请求，应当发送至接收方在合同中约定的

地址、联系人和通信终端。一方当事人变更名称、地址、联系人或通信终端等信息的，应当在变

更后 3 日内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电

子送达与书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任何一方当事人向对/他方所发出的通知或请求送达时间：

（1）如果是传真，则在发送当日视为送达；

（2）如果是短信/微信/电子邮件，自电子文件内容在发送方正确填写地址且未被系统退回

的情况下，进入对方数据电文接收系统当日视为送达。

（3）如果是信函，在挂号信交邮后第三日视为送达；

（4）如果是派人专程送达，则在收件人签收之日视为收到；

（5）如果同时使用几种通知方式的，以其中较快到达接收方者为准。

（6）若送达日为非工作日,则视为在下一工作日送达。

本合同约定的地址、联系人及电子通信终端等信息亦为双方工作联系往来、法律文书及争议

解决时人民法院和/或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人民法院和/或仲裁机构的诉讼文书（含裁

判文书）向任何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上述地址和/或工商登记公示地址（居民身份证登记地址）

送达的，视为有效送达。当事人对电子通信终端的联系送达适用于争议解决时的送达。

合同送达条款与争议解决条款均为独立条款，不受合同整体或其他条款的效力的影响。

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五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采购代理机构一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

一份（可根据需要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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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采购合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指定的媒

体上公告。

甲方（章）

2025 年 05 月 19 日

乙方（章）

2025 年 05 月 19 日

单位地址：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西山路 765 号 单位地址：南宁市青秀区古城路 11 号 3 栋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0772-6699939 电话：0771－2330890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南宁市邕城支行营业部

账号： 账号：617176633626

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3756540920K

邮政编码：546100 邮政编码：5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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